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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

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

之

法律意见书

GLO2026SZ（法）字第 0577号

致：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受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下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祥

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指派律师列

席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下称“本次股东会”或“本次会议”），并就本次

股东会有关事宜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是否符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以及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

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相关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或合法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合法性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

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将其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为召开本次股东会，公司董事会于 2026年 4月 23日在《公司章程》规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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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了《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下称“会议通知”）。会议通知载明了

会议的召开方式、召开时间和召开地点，对会议议题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说

明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明确了会议的登记办法、

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会议联系人姓名和电话号码，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

于 2026年 5月 13日下午 15:00在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安建安路 893号公司会

议室如期召开。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 5月 13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5月 13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谢祥娃女士

主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出席、列席人员的资格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股东的会议登记册及相关资料，出席现场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人，代表股份 85,590,96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2522%。

经验证，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具备出席本次股东

会的合法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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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最终确认，在本次股东会

确定的网络投票时段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直接投票的股东共计 274名，代表股

份 2,251,94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86%。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

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综上，公司本次股东会现场出席及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的委托代

理人共计 281 名，合计代表股份 87,842,91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1008%。

（三）出席、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本

所律师。

经验证，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规定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相关人员具备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合法资格。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所述内容相符，本次股东会没有对会议

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也未出现修改原议案或提出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现场会议履行了

全部议程并以书面方式对所有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

进行计票和监票；网络投票按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段，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

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全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

结果。主持人在会议现场宣布了表决结果，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没

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本次股东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关于〈董事会 2025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7,297,2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88%；

反对 418,1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60%；弃权 127,5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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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626,1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4492%；反对 418,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0855%；弃权 12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465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

议通过，该事项表决通过。

议案二：《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7,298,8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06%；

反对 418,1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60%；弃权 125,9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3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627,7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4801%；反对 418,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0855%；弃权 12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434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

议通过，该事项表决通过。

议案三：《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7,298,8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06%；

反对 418,1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60%；弃权 125,9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3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627,7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4801%；反对 418,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0855%；弃权 12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434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

议通过，该事项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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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7,283,45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31%；

反对 429,8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94%；弃权 129,6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7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612,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1826%；反对 429,8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3116%；弃权 12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505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

议通过，该事项表决通过。

议案五：《关于续聘 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7,296,9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84%；

反对 420,1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83%；弃权 125,9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3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625,8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4426%；反对 420,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1230%；弃权 12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434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

议通过，该事项表决通过。

议案六：《关于〈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7,243,33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174%；

反对 466,58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12%；弃权 133,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1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572,2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4068%；反对 466,5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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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权股份总数的 9.0216%；弃权 13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571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

议通过，该事项表决通过。

议案七：《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7,521,4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41%；

反对 199,33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69%；弃权 122,1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9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850,3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850%；反对 199,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8541%；弃权 12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360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

议通过，该事项表决通过。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经本所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

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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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李 琤

经办律师（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辛 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郭睿林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三日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
	三、本次股东会出席、列席人员的资格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五、结论

